
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

部门（单位）名称（盖章） 喀什市殡仪所

部门（单位）联系人 白瑛 联系电话： 13629988023

年度绩效目标
喀什市殡仪所属于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在2023年工作中将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殡葬法规和方针政策，以及地方殡葬法规，负责全市遗体接运、存放、火化以及
骨灰存放等殡葬业务，负责为逝者家属提供殡仪服务场所及设施，负责销售殡葬用品和祭奠商品，负责所内消防安全保卫工作并完善所内基础设施,绿化墓区
及所内的环境。

年度预算（万元）

资金来源

财政资金（万元）
中央安排 0.00 地（州、市）安排 0.00

自治区安排 0.00 县（市、区）安排 0.00

其他资金（万元） 其他 1125.41

合计： 1125.4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定依据 权重

年度
绩效
指标

运行成本

管理效率

履职效能 数量指标

保障土葬墓地数量 >=500个 2023年度工作计划 18

保障骨灰成品墓地数量 >=300个 2023年度工作计划 18

购置殡葬材料种类数量 >=10种 2023年度工作计划 18

维护火化炉数量 =2台 2023年度工作计划 18

维护遗体冷藏冰柜数量 =15个 2023年度工作计划 18

社会效益

可持续发展能力

服务对象满意度


